
苏州排污申报检测

产品名称 苏州排污申报检测

公司名称 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1:苏州排污申报检测
2:苏州排污申报检测
3:苏州排污申报检测

公司地址 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经济开发区横泾街道重楼商
务广场3幢1904室（注册地址）

联系电话 13057475990 13057475990

产品详情

苏州华维贝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环境咨询、职业卫生检测与评价和安全咨询的第三方服务机
构，主要提供环境三废检测、废气检测、废水检测、厂界噪声检测、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建设项目
职业卫生三同时、职业危害预评价、设计专篇、职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危害现状评价、环境应急
预案编制、安全应急预案编制、油烟检测、饮用水检测、土壤及地下水自行监测、企业排污许可证申报
、建设项目安全三同时等相关咨询服务。公司自成立以来，坚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始终将服务可靠、
作为核心竞争力去打造，始终秉承“诚信求实、创新发展”的企业精神，持续致力于环保行业，以匠人
精神做好服务，赢得越来越多客户与市场的认可。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是公司一贯的宗旨，未来也将继
续秉承客户优先的原则，全力跟随客户需求，不断进行服务改进和创新，努力成为服务、双的环保公司
。什么是排污许可？A

排污许可，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根据排污单位的申请和承诺，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书形式，依
法依规规范和限制排污行为，明确环境管理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对排污单位实施监管执法的环境管理
制度。

Q什么企业需要申领排污许可证？A

生态环境部依法制定并公布《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明确纳入排污许可管理的范围。纳
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申请并取得排污许可证
；排污单位行业类别未纳入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的但存在涉及锅炉、工业炉窑、表面处理
、水处理等通用工序的，应当对其涉及通用工序申请领取排污许可证或者填报排污登记表。

Q排污许可管理分哪些类型？怎么确定？A

根据污染物产生量、排放量、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等因素，对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分类管理：（一）污
染物产生量、排放量或者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二）污染物产
生量、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较小的排污单位，实行排污许可简化管理；（二）污染物产生量、



排放量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都很小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填报排污登记表，不需要申
请取得排污许可证。实行排污许可重点管理、简化管理或登记管理的排污单位的具体范围，依照《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规定执行。目前版本为2019年版。

Q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与排污许可管理如何衔接？A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建设项目的环境准入门槛，排污许可制是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营期排污的法
律依据。新建项目必须在发生实际排污行为之前申领排污许可证，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中与污染物
排放相关的主要内容应当纳入排污许可证，其排污许可证执行情况应作为环境影响后评价的重要依据。

依法取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一般情况下是排污许可核发条件之一，对于不纳入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项目，虽无需办理环评审批，但仍应落实相关环保措施，防止造成环境污染和生
态破坏，并按有关规定纳入排污许可管理，这是要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
，推动相关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全联动，实现排污许可管理的全覆盖，贯穿固定污染源监管的全周期
的要求。

Q《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与《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该执行哪个？A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是国务院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是生态环境部颁
布实施的部门规章，二者均对排污许可管理领域政府、企业、社会公众行为及其关系之间进行调控，制
定、颁布、执行都应遵守《立法法》规定。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废止或修订前，与《排污
许可管理条例》不一致的规定，应当按《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执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中未明确作
出规定且与排污许可制执行程序有关的内容，或者《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明确授权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负责的内容，应按照《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Q如何在线申请排污许可证？A

排污单位登录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端，点击导航栏“网上申报”按钮，进入全国排污许可
证管理信息平台-企业端。排污单位使用系统，需自行注册账户，并用此账户登录、办理排污许可所有申
报审批事项；申报进入“业务办理-
许可证申请”模块，点击“申请”按钮，进行在线申请。建议使用MicrosoftWindows7/8/10系统，IE
9及以上浏览器。

Q同一个地点的厂内存在多个企业，如何发放排污许可证？A

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排污许可证的要求排放污染物；未取得排
污许可证的，不得排放污染物。因此，位于同一地点的不同企事业单位，应分别依法向地方申请排污许
可证，依法持证、按证排污。

Q企业有两个经营场所要办理两个排污许可证吗？A

排污单位有两个以上生产经营场所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按照生产经营场所分别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

Q取得排污许可证后，每年需做哪些具体工作？A

排污单位应根据排污许可证载明内容要求做好以下工作：开展自行监测、按期上报执行报告、做好台账
记录、信息公开等。

Q哪些情况需要变更排污许可证？A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涉及排污许可证变更的为2种情况：⑴排污单位变更名称、住所、法定代



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向审批部门申请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⑵排污
单位适用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重点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发生变化，需要对排污许可证进行变更的，审批
部门可以依法对排污许可证相应事项进行变更。

Q哪些情况需要重新申请取得排污许可证？A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规定以下情况需重新取得排污许可证：⑴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项
目；⑵生产经营场所、污染物排放口位置或者污染物排放方式、排放去向发生变化；⑶污染物排放口数
量或者污染物排放种类、排放量、排放浓度增加。

Q排污许可证临近到期怎么办？A

根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排污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排污单位需要继续排放
污染物的，应当于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届满60日前向审批部门提出申请。

Q企业搬迁、关闭等，许可证如何注销？A

排污单位线下向许可证核发部门提出申请，核发部门在管理端办理注销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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